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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19� � � � � � � �证券简称：南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5-024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稳定价格行动、稳定价格期结束及超额配售权失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批准，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南山铝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铝业国际” ）发行的88,235,300

股股份（行使超额配售权之前）已于2025年3月25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并上市交易（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挂牌并上市交易的公告》。

本次发行有关全球发售的稳定价格期已于2025年4月19日（星期六）（即递交香港公开发售申请截

止日期后第30日）结束。 稳定价格经办人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及其联属人士或代其行事的任

何人士于稳定价格期内采取的稳定价格行动如下：

1、于国际发售中超额分配合计13,235,200股股份，相当于全球发售初步可供认购的发售股份总数

（行使超额配售权之前）的15%；

2、根据借股协议向Nanshan� Aluminium�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借入合计13,235,200股

股份，以补足国际配售的超额分配；

3、 于稳定价格期间先后在市场上以每股20.4港元至26.6港元的价格购买合计12,035,300股股份，

相当于全球发售初步可供认购的发售股份总数（行使超额配售权之前）的13.64%；稳定价格经办人及其

联属人士或任何代其行事的人士于稳定价格期间在市场上作出的最后一次购买时间为2025年4月17日

（星期四）， 购买价格为每股26.55港元（前述价格均不包括1.0%经纪佣金、0.0027%证监会交易征费、

0.00565%香港联交所交易费及0.00015%会财局交易征费）；

4、于2025年4月19日（星期六）就合计1,199,900股股份（相当于超额配售权获行使之前全球发售

初步可供认购的发售股份总数的约1.36%）按每股26.60港元的价格部分行使超额配售权，以补足国际配

售的超额分配（前述价格不包括1.0%经纪佣金、0.0027%证监会交易征费、0.00015%会财局交易征费及

0.00565%联交所交易费）。

超额配发股份将用于向Nanshan� Aluminium�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归还所借入的部分

股份。部分行使超额配售权后，公司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南山铝业国际已发行股本的比例将由60.09%降

至59.96%，南山铝业国际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尚未行使的部分超额配售权于2025年4月19日（星期六）失效。 预期超额配发股份将于2025年4月

24日（星期四）上午九时在联交所主板开始上市及买卖。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88185� � � � � � � � � �证券简称：康希诺 公告编号：2025-013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度暨

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3日（星期三）至4月29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cansinotech.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3月26日发布2024年年度报告，并将于2025年4月30日

发布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4月

30日（星期三）16:00-17: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XUEFENG� YU（宇学峰）先生、代财务负责人刘明先生、独立董事刘建忠先生、董事会

秘书崔进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4月30日 （星期三）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3日（星期三）至4月29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点击“提

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

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cansinotech.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2-58213766

邮箱：ir@cansinotec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0609� � � � � � � � �证券简称：金杯汽车 公告编号：2025-026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度及

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06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4月23日(星期三)至04月30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

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tock@syjbauto.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3日发布公司2024年度报告，不晚于2025年4月

30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05月06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5月06日 上午 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裁、独立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

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4年05月06日上午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4月23日(星期三)至04月30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

通过公司邮箱stock@syjbauto.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张雨童

电话：024-31669069

邮箱：stock@syjbauto.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

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0648，900912� �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B股 �编号：临2025-010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通过现金认购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外高桥” 或“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共90,735,027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6.67%，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公司近日收到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因其通过现金认购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共90,735,027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6.67%，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58号271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1099号城建大厦6楼

法定代表人 杨武厂

注册资本 366,535.1941万元

成立日期 2009年6月25日

经营期限 2009年6月25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690191659C

经营范围

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设计、工程承包、监理和经营，投资咨询，建设项目开发，财务咨询，从事

基础设施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建筑材料，五金

交电，钢材，电子产品，电线电缆，仪器仪表，化工产品批发(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

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已于2023年8月24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并于2024年6月11日

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

886号）。 公司目前已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工作，新增224,563,094股有限售条件股份于2025年4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认购公司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共计90,735,027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0 0.00% 90,735,027 6.67%

二、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后续事项

1、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亦未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一一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规定，信

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0648，900912� � �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B股 公告编号：2025-011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4〕886号），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224,563,094股A股股票，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2,474,685,295.88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27,086,637.8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

447,598,658.01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5年4月10日对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25）第310C000082号”《验证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专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2023年12月修订）》和《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开设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及相

关子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会同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花木支行、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

验区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5年4月10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存放资金余额

（万元）

募集资金用途

上海外高桥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花木支行

76290180808968886 244,845.36

1、新发展H2地块新建项目；2、

D1C-108#~116#通用厂房项目；

3、F9C-95#厂房项目；4、补充流动

资金

上海外高桥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营业部

97020078801900008806 0 补充流动资金

上海市外高桥

保税区新发展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市外高桥保税

区支行

448188723692 0 新发展H2地块新建项目

上海外高桥保

税区联合发展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自贸试验

区分行

1001309929006941650 0 D1C-108#~116#通用厂房项目

上海市外高桥

保税区三联发

展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花木支行

76290180800855235 0 F9C-95#厂房项目

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与募集资金净额存在的差异主要系包含部分尚未扣除的发行费用。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一）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花木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花木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

2、协议主要内容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1、新发展H2地块新建项目；2、

D1C-108#~116#通用厂房项目；3、F9C-95#厂房项目；4、 补充流动资金 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

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

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

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顾中杰、孙泉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

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或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

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二）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

2、协议主要内容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补充流动资金等募集资金投向项

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

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

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

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顾中杰、孙泉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

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或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

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三）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

2、协议主要内容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新发展H2地块新建项目等募集资

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

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

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

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顾中杰、孙泉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

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或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

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四）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

2、协议主要内容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D1C-108#~116#通用厂房项目等

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

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

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

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顾中杰、孙泉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

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或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

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五）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花木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三联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花木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

2、协议主要内容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F9C-95#厂房项目等募集资金投

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

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

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

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顾中杰、孙泉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

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或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

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与各方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0648，900912�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B股 公告编号：临2025-009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

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224,563,094股

发行价格：11.02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 、“公司” 、“发行人”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25年4月21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上海外高桥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资管” ）、上海浦东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东创投” ）认购的本次

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

上市流通时间为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 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如无特别说明， 本公告中涉及有关单位及术语的简称与《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

案》中的释义相同。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及审批程序

（1）2022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

（2）2023年2月2日， 国家出资企业浦东创投出具《关于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批复》

（浦投控[2023]4号），对公司本次发行事项进行了批复，原则同意公司本次发行方案。

（3）2023年2月20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

（4）鉴于《注册办法》等注册制相关法规施行，根据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制度规则的相关要求，2023年2月27日，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5）2023年3月1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6）2023年3月1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

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作了调整。

（7）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

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一一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8号》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股东会对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

事宜的授权，2023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调整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

（8）根据公司经营投资规划并结合项目实际情况，2023年7月24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再次调整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

总额。

（9）鉴于本次发行方案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即将届满，2024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拟将公司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自原有效期届满之次日（2024年3月15日）起延长十二个

月，即延长至2025年3月14日。

（10）2024年3月4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

大会决议有效期和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11）鉴于本次发行方案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即将届满，2024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拟将公司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延长至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公司本次发行注册批复规定

的有效期截止日（即2025年6月3日）。

（12）2024年12月5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

大会决议有效期和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13）2025年2月17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

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再次调整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1）2023年8月24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

意见的通知》，本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

（2）2024年6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886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2、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数量为224,563,094股。

3、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11.02元/股。

4、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费用

经致同会计师审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474,685,295.88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

用人民币27,086,637.87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447,598,658.01元。

5、限售期

外高桥资管和浦东创投所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 除外高桥资管和浦东创投外的其他

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的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在锁定期内因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

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票锁定安排。 上述锁定期满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如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新的规定或要求， 将按照监管机构的规定或要求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

行修订并予执行。

6、保荐人及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人” 、“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

商）” ），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大通证券（中国）” ）、国泰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证券” ），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2025年4月3日，公司及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11家认购对象发出了《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 ），上述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向保荐人（联席

主承销商）指定的本次发行缴款专用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购资金。 本次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根据致同会计师于2025年4月10日出具的《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5）第310C000083号），截至2025年4月9日，保

荐人 （主承销商） 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2,474,

685,295.88元。 认购资金验资完成后，2025年4月10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划转了认

购资金。

根据致同会计师于2025年4月10日出具的《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5）第310C000082号），截至2025年4月10日，

发行人已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24,563,094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474,685,295.88元，扣除不含税

的发行费用人民币27,086,637.87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447,598,658.01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224,

563,094.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2,223,035,564.01元。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于2025年4月21日办理完毕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手续，新增A股股份224,563,094股，登记后股份总数为1,359,912,218股。

（四）联席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联席主承销商意见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履

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规定，符合发行人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

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确定过程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

法》《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规定。 ”

“除外高桥资管和浦东创投外，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外高桥资管和浦东创投用于认购外高桥本次发行的资金全部来源

于自有资金或通过合法形式自筹的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直接或者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发行人其他关联

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

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其他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和联席主

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

间接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及前述主体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及发行结果等方面， 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

会、股东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2、发行人律师意见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 ）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该等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2、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关于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

3、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以及发行人与认购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内容合法有效；

4、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均具备参与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依据“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 的原则，遵循《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以及簿记的结果，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11.02元/股，

发行股数为224,563,094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474,685,295.88元。 最终确定包括外高桥资管和浦东创投在内的11名对象

获得配售。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355,873 114,121,720.46 18

2 上海浦东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1,228,154 123,734,257.08 18

3 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90,735,027 999,899,997.54 6

4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3,520,871 699,999,998.42 6

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3,613,370 370,419,337.40 6

6 南昌市国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3,629,764 39,999,999.28 6

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94,555 38,509,996.10 6

8 UBS�AG 2,268,602 24,999,994.04 6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87,114 22,999,996.28 6

10 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1,814,882 19,999,999.64 6

11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814,882 19,999,999.64 6

合计 224,563,094 2,474,685,295.88

除发行人控股股东外高桥资管及其一致行动人浦东创投外，本次发行不存在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亦不存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联席主承销商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不存在直

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发行对象情况

1、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13222599XM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台中南路138号东楼225室

注册资本 130,050.7648万元人民币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洲海路999号森兰国际B座15-16楼

法定代表人 俞勇

成立日期 1992年12月10日

经营期限 1992年12月10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实业投资，区内房地产开发经营，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区内贸

易，外商投资项目咨询，保税区与境外之间的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0,355,873股

限售期 18个月

2、上海浦东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浦东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350896118A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绣路1229号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人民币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三里桥路1018号数字产业园D座

法定代表人 文新春

成立日期 2015年9月29日

经营期限 2015年9月29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各类资产投资，资本运作与资产管理，产业研究，社会经济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1,228,154股

限售期 18个月

3、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690191659C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58号271室

注册资本 366,535.1941万元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1099号6楼

法定代表人 杨武厂

成立日期 2009-06-25

经营期限 2009-06-25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设计、工程承包、监理和经营，投资咨询，建设项目开发，财务咨询，

从事基础设施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建筑材

料，五金交电，钢材，电子产品，电线电缆，仪器仪表，化工产品批发（除危险化学品、监控

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90,735,027股

限售期 6个月

4、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0951519W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11层、15层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11层、15层

法定代表人 刘志红

成立日期 2005-09-30

经营期限 2005-09-30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

权资产进行投资、管理和处置；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

其他金融机构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资产及项目

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

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

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

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获配数量 63,520,871股

限售期 6个月

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54543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410号

注册资本 6,824,278.6326万元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410号

法定代表人 王占峰

成立日期 1999-10-27

经营期限 1999-10-27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

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

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资产及项

目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

业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获配数量 33,613,370股

限售期 6个月

6、南昌市国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南昌市国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00778839915M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广州路2099号9#楼第9-12层

注册资本 400,000万元

主要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广州路2099号9#楼第9-12层

法定代表人 赖晓明

成立日期 2005-09-21

经营期限 2005-09-21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及投资管理（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获配数量 3,629,764股

限售期 6个月

7、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是浦东新区富城路99号震旦国际大楼18楼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成立日期 2006-06-08

经营期限 2006-06-08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3,494,555股

限售期 6个月

8、UBS� AG

企业名称 UBS�AG（瑞士银行）

企业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投

资业务许可证

QF2003EUS001

注册地 瑞士

办公地址 51st�Floor�Two�IFC,�8�Finance�Street,�Central,�HK

联系地址 上海浦东花园石桥路33号38层

法定代表人 房东明

获配数量 2,268,602股

限售期 6个月

9、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45楼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成立日期 2011-06-21

经营期限 2011-06-21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2,087,114股

限售期 6个月

10、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MA3QMETY7Y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4号楼16至19层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主要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4号楼16至19层

法定代表人 王景春

成立日期 2019-09-25

经营期限 2019-09-25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理财产品，对受托的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面向合

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理财产品，对受托的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理财顾问和咨询

服务，经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金融许可证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814,882股

限售期 6个月

11、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0756903541E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3号楼青岛上实中心12层

注册资本 1,040,000万元

主要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195号3号楼青岛上实中心12层

法定代表人 黎作强

成立日期 2003-11-18

经营期限 2003-11-18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本外币业务范围如下：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

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

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

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

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银监会批复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814,882股

限售期 6个月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中包括发行人控股股东外高桥资管及其一致行动人浦东创投，为发行人的关联方，其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构成关联交易。 在发行人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的

审议和表决程序，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需要提交发行人股东会审议的相关议案，在审议

时关联股东已对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回避表决。

本次发行对象中，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次发行后在发行人的持股比例为6.67%，将成为发行人

持股5%以上的关联方。

除外高桥资管、浦东创投、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属于发行人的关联方外，本次发行的其他发行对象

不包括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发行人最近一年与外高桥资管、浦东创投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已履行必要的决策和披露程序，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

的定期报告及临时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除外高桥资管和浦东创投外，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其他发行对象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对于

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

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

本次发行前（截至2024年9月30日），外高桥总股数为1,135,349,124股，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股）

1 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545,359,660 48.03 -

2

上海浦东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56,767,456 5.00 -

3 陈丽钦 无限售条件股份 22,930,713 2.02 -

4 林燕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821,644 1.39 -

5 刘明星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708,888 1.38 -

6 刘丽云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921,000 1.31 -

7 鑫益（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834,264 1.22 -

8 刘明院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749,339 1.21 -

9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195,454 1.16 -

10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7,951,106 0.70 -

合计 720,239,524 63.42 -

2025年4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进展暨一致行动人合计权益变动触及1%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控股股

东外高桥资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A股股票，截至2025年3月31日其直接持有的公

司A股股份为576,387,860股，持股比例为50.77%，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香港鑫益间接控制公司13,993,736股股份，合计

占公司总股本的52.0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

本次发行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2025年4月21日（新增股份登记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股）

1 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

份、无限售条件

股份

589,161,933 43.32 10,355,873

2

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 90,735,027 6.67 90,735,027

3

上海浦东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有限售条件股

份、无限售条件

股份

67,995,610 5.00 11,228,154

4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 63,520,871 4.67 63,520,871

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 33,613,370 2.47 33,613,370

6 陈丽钦 无限售条件股份 22,930,713 1.69 -

7 刘明星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588,888 1.15 -

8 刘丽云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921,000 1.10 -

9 鑫益（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993,736 1.03 -

1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605,454 0.93 -

合计 925,066,602 68.02 209,453,295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224,563,094股有限售条件流通A股。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外高桥资管，实际控制人仍为浦东新区国资委。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 - 224,563,094 16.5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135,349,124 100.00% 1,135,349,124 83.49%

合计 1,135,349,124 100.00% 1,359,912,218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外高桥资管直接持有公司576,387,860股股份，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香港鑫益间接控制公司13,993,736

股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52.00%，系公司的控股股东。 浦东创投持有公司56,767,45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00%，系公司控股股东外高桥资管的一致行动人。

本次发行后，外高桥资管直接持有公司589,161,933股股份，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香港鑫益间接控制公司13,993,736

股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44.35%，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浦东创投持有公司67,995,61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仍

为5.00%，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外高桥资管的一致行动人。

（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新发展H2地块新建项目、D1C-108#~116#通用厂房项目、F9C-95#厂

房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募投项目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主营业务实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盈利

能力。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重大变动，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三）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将有所增长，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募投项目建成后，公司整

体资产、业务规模将得到提升。本次发行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进一步增强公司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保障公

司持续健康的发展。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五）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

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若公司拟调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

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立进行，不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影响。本

次发行不会改变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在业务和管理关系上的独立性。

本次发行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在业务经营方面与外高桥资管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新增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

所及公司内部规定履行必要程序，遵循公允、合理的市场定价原则，保证交易的合法性和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六、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2203室

法定代表人：刘成

保荐代表人：顾中杰、孙泉

项目协办人：无

经办人员：何海畅、易欣

联系电话：021-68801584

传真：021-68801551

（二）联席主承销商

1、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名称：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49楼

法定代表人：陆芳

经办人员：史云鹏、陈晓颖、蔡秋实、周明达、柯奕、魏诗雨、金晨羽

联系电话：021-61066000

传真：021-50650075

2、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朱健

经办人员：花浩翔、刘培菊

联系电话：021-38032138

传真：021-38670666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上海淮海中路300号香港新世界大厦13层1301室

负责人：沈琴

签字律师：欧龙、张博文

联系电话：021-63872000

传真：021-63353272

（四）审计机构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268号来福士办公楼9楼

负责人：李惠琦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龙旷、陈琳

联系电话：021-23220202

传真：021-63403644

（五）验资机构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268号来福士办公楼9楼

负责人：李惠琦

签字注册会计师：杨凯凯、陈琳

联系电话：021-23220202

传真：021-63403644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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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15:00-16:00

● 会议召开方式：电话视频会议

●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8日（星期一）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wtgs@anhui-expressway.net。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

站（www.hkexnews.hk）发布公司2025年一季度报告。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年度及2025年一季度业绩和经营情况，公司计

划于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15:00-16:00召开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通过电话视频会议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年度及2025年一季度的业绩和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并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

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15:00-16: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电话视频会议

（三）平台接入网址：https://s.comein.cn/5yavqa6g

平台接入号码：+86-4001888938（中国大陆）

+86-01053827720（全球）

（四）参会密码：770711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董事长汪小文先生，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吴长明先生，独立董事赵建莉女士，财务总监黄宇先生、董事会秘书丁瑜女士及相关人员将参加本次业

绩说明会（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15:00-16:00拨入参会号码参与业绩说明会，公司将通过业绩说明电话会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8日（星期一）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wtgs@anhui-expressway.net。 本公

司将会于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鹏

电话：0551-63738989

传真：0551-65338696

邮箱：wtgs@anhui-expressway.net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于业绩说明会召开后，通过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向投资者披露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2日


